广元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行政审批告知承诺书

申请人：

申请事项：

告知承诺申请材料：

委托代理人：

证件类型：                 证件编号：

联系方式：

就申请上述的行政许可事项，现作出下列承诺：

（一）已经知晓行政许可实施机关告知的全部内容；

（二）保证申请资料和相关数据的合法性、真实性、准确性，保证电子文件和纸质资料的一致性。

（三）自认满足行政许可实施机关告知的条件、标准和技术要求；

（四）能够在约定期限内，提交行政许可实施机关告知的相关材料；

（五）严格遵守国家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相关政策规定，依法从事生产经营活动，重信守诺，维护良好的信用记录，并主动接受政府、行业组织、社会公众、新闻舆论的监督，积极履行社会责任；

（六）愿意承担不实承诺、违反承诺的法律责任及由此造成的损失；

（七）上述陈述是申请人的真实意思表示。

申请人（委托代理人）:           行政许可实施机关：

   （签字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人:

（自然人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方式：    

证件号码：

联系方式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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